


关于2023年度企业国有资产
（不含金融企业）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
—2024年6月在大安市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
大安市人民政府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我代表市政府，向本次会议报告2023年度企业国有资产（不含金融企业）管理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一、基本情况
2023年，大安纳入企业财务决算系统国有企业49户，其中国有独资公司48户，国有控股公司1户。从企业类型看，包括农、林、牧、渔、水企业15户；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企业14户（含政府融资平台3户，为大安市兴城城市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、大安市安兴城市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、大安市通利城市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）；交通企业5户（含政府融资平台1户，为大安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）；物业、服务、投资企业11户；新能源企业1户；文化、旅游企业3户。
（一）资产、负债及权益情况。
截至2023年末，全市国有企业（不含金融企业）资产总额80.7亿元，负债总额59.33亿元，所有者权益总额21.37亿元，资产同比增长40.08%、负债同比增长60.52%、净资产同比增长3.49%，资产负债率73.51%，国有资本保值率102.5%。
（二）营收情况。
根据国有企业财务决算数据统计，大安国有企业2023年营业总收入9.04亿元，利润总额-0.52亿元，净利润-0.58亿元，实际上缴税收0.25亿元。
二、国有企业管理情况
（一）持续深化国企改革，提升监管水平。坚决落实《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》精神，2023年对良种繁殖场进行改制，实行公司化管理；持续加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力度，将适合集中统一监管企业及时纳入统一报表系统；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《关于加强市属国有企业管理若干规定》要求，有效规范企业经营行为。
（二）转变资本监管方式，释放企业活力。探索实行以“管资本”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，将国有资本监管方式由“管资产”转变为“管资本”，积极推进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模式，提升国有资本效能，调动企业市场竞争积极性，进一步释放国有企业发展活力。
（三）完善企业管理架构，优化管理方式。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，指导国有企业董事会、监事会加强企业内部“三项制度”建设，依法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，强化企业负责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意识，推动企业健康向好发展。
三、国有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
（一）国有企业管理水平有待提升。内部会计使用、人员职责和财产管理等方面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；缺乏考核奖惩办法，企业绩效考核激励作用还未完全发挥。
（二）国有企业创新意识还不够强。部分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活跃度不够，在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布局不足，核心业务竞争力相对较弱。
（三）国有企业经营效益还需提高。大安国有企业整体资产中，公益性资产占比较大，经营性资产较少，导致部分国有企业营业收入低、流动资金不足。
四、下步工作安排
（一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转型。积极与上级国资部门沟通联系，帮助域内国有企业转型升级，主动谋划生态环保、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项目，调整国有企业产业结构，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。
（二）推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。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，理顺产权和管理关系，定期对全市国有资产盘点清查，强化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核，切实发挥考核激励作用，严防国有资产流失，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提升国有资产监管水平。规范国有资产监管机制，加强产权处置、资本经营、财务审计检查等流程管理，特别是企业“三重一大”决策执行，督促企业加强风险防控，持续提升资产监管水平。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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